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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
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北青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00）

持續關連交易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及二零
零五年十月十五日分別與 (i)北青廣告及 (ii)小紅帽
訂立二零零五年房地產廣告合同及發行服務協議。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本公司與北青廣告訂立二
零零六年房地產廣告合同。

北青廣告及小紅帽均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北青報社
的附屬公司，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上市
規則，二零零五年房地產廣告合同及二零零六年房
地產廣告合同以及發行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由於二零零五年房
地產廣告合同及發行服務協議各自的交易的年度
價值及預期二零零六年房地產廣告合同項下交易
的年度價值，均低於百分比率（溢利比率除外）5%，
故該等交易屬上市規則第 14A.34條所述交易，而本
公司僅須遵守該條項下申報及公告規定。根據上市
規則第 14A.34條，毋須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二零零五年房地產廣告合同及發行服務協議均於
二零零五年訂立，而本公司當時並未於本公司須根
據上市規則規定作出公佈時披露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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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
五年十月十五日分別與 (i)北青廣告及 (ii)小紅帽訂立二
零零五年房地產廣告合同及發行服務協議。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本公司與北青廣告訂立二零
零六年房地產廣告合同。

二零零五年房地產廣告合同及二零零六年房地產廣告
合同以及發行服務協議的進一步詳情載述如下。

二零零五年房地產廣告合同
日期：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訂約方：
北青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委託人；及

北京北青廣告有限公司，作為廣告代理。

二零零五年房地產廣告合同項下交易：
根據二零零五年房地產廣告合同的條款，北青廣告獲
本公司委聘擔任其中一名廣告代理，據此，北青廣告於
北京青年報刊登廣告須由本公司安排。房地產廣告合
同訂明，北青廣告安排於北京青年報刊登廣告的年度
價值不得少於人民幣 10,000,000元。

本公司所收取廣告費乃根據向本公司有關客戶發出的
標準廣告價目表所列明單位價格計算，可作出適用折
扣。價格將視乎將予出版的廣告面積及廣告版面而有
別。廣告費付款將於預訂有關廣告版面當日結清。二零
零五年房地產廣告合同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屆滿。

就所提供代理服務，北青廣告獲得北京青年報免費廣
告版面。免費廣告版面的數量按北青廣告年內安排之
廣告數量而定。向北青廣告提供的免費廣告版面數量
可與向本公司所委託其他獨立第三方廣告代理提供者
比較。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止年度，北青廣告安
排於北京青年報刊登的廣告總額約為人民幣 23,610,000
元（約相當於 22,81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北青廣告
獲得約相當於 26版全版的免費廣告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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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房地產廣告合同乃經有關訂約方公平磋商
後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
董事）認為，二零零五年房地產廣告合同及其條款與折
扣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有關交易符
合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

二零零六年房地產廣告合同
日期：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訂約方：
北青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委託人；及

北京北青廣告有限公司，作為廣告代理。

二零零六年房地產廣告合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根據二零零六年房地產廣告合同的條款，北青廣告獲
本公司委聘擔任其中一名廣告代理，據此，北青廣告於
北京青年報刊登廣告須由本公司安排。二零零六年房
地產廣告合同旨在載列適用於北青廣告日後於二零零
六年在北京青年報刊登廣告適用之標準條款。根據二
零零六年房地產廣告合同的標準條款，北青廣告須於
有關廣告落實當日，向本公司支付廣告費。

二零零六年房地產廣告合同訂明本公司就此收取之費
用須：

1. 按政府訂明之價格；

2. 倘並無政府訂明之價格，則按市價；及

3. 倘並無政府訂明之價格及市價，則按有利於本公
司之價格。

就所提供代理服務，北青廣告將獲得北京青年報免費
廣告版面。免費廣告版面的數量將按北青廣告年內安
排之廣告數量而定。將向北青廣告提供的免費廣告版
面數量可與向本公司所委託其他獨立第三方廣告代理
提供者比較。

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二零零六年
房地產廣告合同及當中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
屬公平合理，且有關交易符合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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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佈日期，根據二零零六年房地產廣告合同進
行之交易實際價值少於 1,000,000港元。本公司預計，於
二零零六年根據二零零六年房地產廣告合同進行之交
易總價值將不多於人民幣 21,000,000元。預計乃按二零
零五年房地產廣告合同所產生費用及預期將於二零零
六年根據二零零六年房地產廣告合同進行之廣告活動
作出。按於二零零六年將經由北青廣告安排之預計廣
告費，北青廣告將於二零零六年獲得約相當於 27版全版
的免費廣告版面。

發行服務協議
日期：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五日

訂約方：
北青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委託人；及

小紅帽發行股份有限公司，作為服務供應商。

發行服務協議項下交易：
根據發行服務協議，小紅帽獲本公司委聘，向北京青年
報訂閱讀者發行其作為北京青年報的插頁的直接郵遞
廣告。

根據發行服務協議，倘每年遞送的廣告張數累計總數
為 80,000,000張或以下，本公司須向小紅帽支付每張廣
告人民幣 0.08元的發行費用。倘每年遞送的廣告張數累
計總數超過 80,000,000張，遞送費用將由有關限額調減至
每張廣告人民幣 0.06元。本公司認為定價機制與中國公
共郵遞服務收取之費用相若。

發行服務協議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本
公司正就於二零零六年提供發行服務與小紅帽磋商。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需要時作出公佈。

於訂立發行服務協議前，小紅帽自二零零五年初以來
一直為本公司遞送直接郵遞廣告。於截至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北青傳媒就遞送服務向小紅
帽支付的遞送費用總額約為人民幣 8,125,000元（約相當
於 7,85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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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服務協議乃經有關訂約方公平磋商後按一般商業
條款訂立。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
發行服務協議及當中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
公平合理，且有關交易符合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

本公司、北青廣告與小紅帽間關係及上市規則
北青廣告及小紅帽均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北青報社的附
屬公司，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4條，二零零五年房地產廣告合同及二零零六年房
地產廣告合同以及發行服務協議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
連交易。由於二零零五年房地產廣告合同及發行服務
協議各自的交易的年度價值及預期二零零六年房地產
廣告合同項下交易的年度價值，均低於百分比率（溢利
比率除外）2.5%，故該等交易屬上市規則第 14A.34條所
述交易，而本公司僅須遵守該條項下申報及公告規定。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34條，毋須遵守獨立股東批准。

二零零五年房地產廣告合同及發行服務協議均於二零
零五年訂立，而本公司當時並未於本公司須根據上市
規則規定作出公佈時披露交易。

訂立二零零五年房地產廣告合同及二零零六年
房地產廣告合同以及發行服務協議的原因
訂立二零零五年房地產廣告合同及二零零六年房地產
廣告合同旨在擴闊北京青年報的廣告來源及爭取可促
銷新廣告之一個額外代理商。訂立二零零五年房地產
廣告合同為本公司帶來額外廣告收益，且預期二零零
六年房地產廣告合同情況亦相同。

北京青年報為於中國北京發行及銷售的其中一份主要
報章。本公司管理層認為，除於新聞紙印刷傳統廣告
外，涉及北京青年報的其他廣告渠道仍有發展空間。因
此，本公司自二零零三年以來一直提供直接郵遞廣告
服務。於本公司就本公司在聯交所上市重組前，直接郵
遞廣告服務由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提供。由於涉及剝
離包括發行服務在內的被認為較少協同效應的業務之
重組的結果，本公司訂立發行服務協議，藉此向其客戶
提供直接郵遞廣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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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為中國傳媒公司，主要從事銷售廣告版面、製作
報章及印刷相關物料貿易。本公司享有獨家權利於中
國多份主要報章經營廣告業務，包括北京青年報。

關於北青廣告及小紅帽的資料
北青廣告為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其業務包括提供
廣告代理服務。

小紅帽為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其業務包括發行報
章及其他商品。

釋義
「二零零五年房地產 指 本公司與北青廣告所訂立
廣告合同」 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一

日的房地產廣告合同

「二零零六年房地產 指 本公司與北青廣告所訂立
廣告合同」 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一月一

日的房地產廣告合同

「北青廣告」 指 北青報社的附屬公司北京
北青廣告有限公司

「北青報社」 指 北 京 青 年 報 社，為 本 公 司
控股股東

「本公司」 指 北 青 傳 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其 H股於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發行服務協議」 指 本公司與小紅帽所訂立日
期為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五
的發行服務協議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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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小紅帽」 指 北青報社的附屬公司小紅
帽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就本公佈而言及僅供參考用途，人民幣按 0.9662之匯率
換算為港元。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延平

中國北京，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張延
平、張雅賓、孫偉、何平平、杜民；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劉
涵、徐迅、Johannes Louw Malherbe，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曾慶麟、武常歧及廖理。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